
中国腐蚀与防护学会侯保荣科技奖

奖励章程

（2025 年 1 月 17 日十一届五次理事会审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促进中国腐蚀与防护科学与技术发展，弘扬老一

辈腐蚀与防护科学家的敬业精神、严谨的科学态度和科技创新

精神，奖励为腐蚀与防护领域做出重大贡献的科技工作者，根

据侯保荣先生的意愿，设立中国腐蚀与防护学会侯保荣最高科

技奖和中国腐蚀与防护学会侯保荣工程创新奖（以下统称“侯

保荣科技奖”）。

第二条 为做好侯保荣科技奖的管理工作，保证奖项的评选

质量，根据《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

例实施细则》《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管理办法》和有关规

定，制定本章程。

第三条 本章程适用于侯保荣科技奖的推荐、评选、授奖等

各项活动。

第四条 侯保荣科技奖由中国腐蚀与防护学会主办，负责评

审过程的组织和管理工作。

侯保荣科技奖的奖金由侯保荣先生捐赠。

第五条 侯保荣科技奖每两年评选一次。



第二章 评选条件及数额

第六条 侯保荣科技奖授予致力于推进腐蚀与防护领域科

技创新、在腐蚀科学和腐蚀与防护工程应用中作出重大发明、

发现和科技成果的国内外科技工作者、工程项目（以下统称“获

奖人”）。

第七条 侯保荣科技奖获奖人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中国腐蚀与防护学会侯保荣最高科技奖：授予在腐

蚀与防护领域的基础研究或应用基础研究中做出原创性成果，

对腐蚀与防护学科的发展做出突出贡献，有相当高的学术造诣

和行业影响力的腐蚀与防护科学工作者，或在腐蚀与防护工程

技术领域做出原创性成果，对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做出突出贡献，

有相当高的技术水平和行业影响力的腐蚀与防护科技工作者。

被推荐人具有中国国籍，热爱祖国，是学会注册会员，且具备

下列条件之一：

1. 在腐蚀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中有重要的创见或发现，丰

富或拓展了腐蚀与防护学科的理论，其成果已经公开发表，并

获得国内外同行认可；

2. 在腐蚀与防护学科中，有新的发明创造或提出某种新的

技术、方法等，获得重要发明专利和科研成果，对经济建设和

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3. 在腐蚀与防护工程技术领域中，获得重大发明或技术进

步，并取得重大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



（二）中国腐蚀与防护学会侯保荣工程创新奖：授予在国

家经济建设中通过科技创新、突破技术瓶颈，项目成果居于世

界先进水平，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或自主品牌，在重大综合性基

本建设工程、科学技术工程、国防工程及企业技术创新工程中

的腐蚀与防护关键环节中有重大突破的技术创新，或为提高生

产效率、工程质量、生态环境效益，解决了关键的技术难点而

研发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或在引进、消化、

吸收国外腐蚀与防护先进技术或设备的基础上，在工程中再创

造新形成的施工工艺和技术，并创造重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的国内外工程项目。

项目获奖人还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 国内获奖人（含港澳台）：热爱祖国，积极参加学会活

动，是学会注册会员；

2. 国外获奖人：应对华友好，在与中国公民或组织进行合

作研究、创新等方面做出重大贡献，长期致力于腐蚀与防护领

域科技进步与发展。

第八条 侯保荣科技奖获奖数量实行限额管理。获奖数量宁

缺毋滥，可以空缺。

（一）侯保荣最高科技奖每届评选不超过 2 人，且不重复

授奖。

（二）侯保荣工程创新奖每届评选不超过 5 个项目，每个

项目不超过 10 人。



第三章 推荐与评选

第九条 侯保荣科技奖由学会荣誉理事长、学会会士、学会

常务理事、企业理事会常务理事、学会专业委员会、学会单位

会员和学会秘书处（以下统称“推荐人”）推荐，每个推荐人

在本专业方向推荐侯保荣最高科技奖不多于 2 人，推荐侯保荣

工程创新奖不多于 5 个项目。

侯保荣科技奖不接受自荐。

第十条 侯保荣科技奖由中国腐蚀与防护学会与中国科学

院海洋研究所共同组织本领域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精深学术造

诣、热心科技奖励事业的专家组成评选委员会进行评选。

评选委员会由不少于 7 人的专家组成。

第十一条 评选委员会根据评选工作需要，可组织若干专业

评选组，根据推荐人的推荐材料对被推荐人进行初评，产生获

奖候选人，提交评选委员会终评。

第十二条 侯保荣科技奖在召开评审会议前，学会党委应对

候选人名单进行前置审议，政治把关。

第十三条 评选委员会会议贯彻“公平、公正、公开”原则，

以无记名形式表决确定获奖人或获奖项目。侯保荣科技奖获奖

人或获奖项目需获三分之二多数赞成票。

第十四条 评选委员会实行投票表决回避制。涉及本人、与

本人利益相关的候选人或项目的表决票不计入汇总表决票中

（投票数按比例折算）。



第十五条 评选委员会在评选获奖人或获奖项目时，可适当

考虑专业方向和地区之间的平衡。

第十六条 评选结果须经拟获奖人同意，并经捐赠人或其授

权代理人同意，由中国腐蚀与防护学会发布授奖决定。

中国境内获奖人应承诺于获奖后，继续在国内从事科技工

作不少于三年。

第四章 授奖

第十七条 在评选年度的适当时间由中国腐蚀与防护学会

组织举行颁奖仪式，由评选委员会向侯保荣科技奖获得者颁发

证书、奖牌和奖金。

第十八条 获奖人的奖金额度由评选委员会根据当年捐赠

款利息使用情况决定。

第五章 其他事项

第十九条 捐赠款利息依下列顺序使用：

（一）侯保荣科技奖在申报、评选、授奖过程中所发生的

必要费用；

（二）侯保荣科技奖获奖人的奖金。

第二十条 有下列情形的，不予受理侯保荣科技奖候选人或

候选项目的推荐材料：

（一）涉及国防、国家安全领域的项目或完成人，未经所

在单位保密主管部门书面证明已经脱密的；



（二）涉及科技保密且尚未按有关规定脱密的；

（三）存在知识产权争议的；

（四）未合法、合规使用知识产权的；

（五）国家规定的其他情况。

第二十一条 对评选结果持有异议的，应当在规定的时限内

实名提出。评选委员会组织对异议进行调查，并向提出人反馈

调查结果。

第二十二条 评选结果公布后，发现获奖人存在弄虚作假、

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等情形，经调查属实的，应当在学会网站上

公布调查结果并撤销所授奖励，全额追缴所发的奖金。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章程应根据申报、评选、授奖活动开展情况，

对不适宜的内容及时给予修改、完善。修改后应经学会常务理

事会审议通过，并经捐赠人或其授权代理人和国家奖励办核准

同意后发布。

第二十四条 本章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二十五条 本章程由中国腐蚀与防护学会科学技术奖励

委员会负责解释。


